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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注意事项 

为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特制定会议须知如下，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保证

会议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  

二、为保持本次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参加本次大会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以及其他

出席人员外，公司有权拒绝其他人士进入会场。  

三、参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当按照通知时间准时到场，如迟到，在表

决开始前出席会议的，可以参加表决；如表决开始后出席的，不得参加表决，但

可以列席会议；迟到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不得对已审议过的议案提出质询、建

议和发言要求；迟到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不得影响股东大会的正常进行，否则

公司有权拒绝其入场。  

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办理会议登记手续时

出示或提交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东账户卡、

加盖法人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股东代理

人）等文件。  

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以及表决权等股东权

利。  

六、会议期间，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要求发言或提问的，需先举手向会议

主持人提出口头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发言或提问。股东发言或提问的范围仅限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超出此限的，主持人有权取消发言人该次发言资格，

应答者有权拒绝回答无关问题。发言时应报股东名称。 

七、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回答股东所提问题。对

于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可能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和内幕信息，损害公司、股

东共同利益的提问，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八、每位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发言次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3次，每次发言时

间原则上不得超过 5 分钟。股东大会进入表决程序时，股东不得再进行发言或提

问。  

九、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也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

权。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严肃认真独立行使表决

权，不得干扰其他股东的表决。  

十、与会人员须遵守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安排。会议期间，应保持会场安静，

并将手机铃声置于无声状态。对干扰会议正常秩序、寻衅滋事、打断与会人员正

常发言及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

关部门予以查处。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时间：2020 年 4月 8日 14时 

2、投票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3、网络投票起止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 9:15-15:00。 

4、现场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2036 东方至尊国际中心 19 楼

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方能斌 

二、会议主要议程： 

第一项：大会主持人宣布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开始。 

第二项：主持人宣读本次会议议案： 

1、审议《关于预计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 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信用（授信）及融资业务的议案》 

第三项：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提问 

第四项：推举大会计票人和监票人 

第五项：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进行投票表决 

第六项：统计表决票并由监票人（代表）宣读表决结果 

第七项：大会主持人宣读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第八项：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会议



记录 

第九项：见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第十项：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圆满闭幕 

 

 

 

 

 

 

 

 

 

 

 

 

 

 

 

 



议案一 

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对公司前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进行梳理，并对本次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进行预计。 

一、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前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前次预计金额[注 1] 

前次实际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 6,000.00  5,372.02 

四川中天诚信纸业有限公司 30.00 0 

小计 6,030.00 5,372.02 

向关联人

购买水电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 700.00 616.94 

苏州大胜人印务有限公司 10.00 0.50 

小计 710.00 617.44 

向关联人

采购产品 

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50.00 30.28 

小计 50.00 30.28 

向关联人

承租房屋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 100.00 68.12 

苏州大胜人印务有限公司 150.00 75.72 

小计 250.00 143.84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杭州胜商物流有限公司 800.00 733.78 

小计 800.00 733.78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杭州金松优诺电器有限公司 100.00 31.12 

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80.00 60.84 

山东新胜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120.00 91.41 

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 600.00 456.80 

浙江胜达祥伟化工有限公司 100.00 59.03 

小计 1,000.00 699.20 

向关联人

销售材料 

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 500.00 523.74 

小计 500.00 523.74 

合计[注 2]   9,340.00 8,120.30 

 



[注 1] 前次预计金额的时间期间为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0年 2月 29

日。 

[注 2] 实际发生总额较预计发生总额有一定差距,系公司上市后,为了交易的规范性,

减少关联交易的发生所致。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本次公司预计发生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注 3]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2

月 29 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前次实际发

生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原材料 

胜达集团江

苏开胜纸业

有限公司 

6,000.00 7.66 1,192.41 5,372.02 6.86 

小计 6,000.00 7.66 1,192.41 5,372.02 6.86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水电 

浙江双可达

纺织有限公

司 

1,000.00 59.58 99.04 616.94 39.09 

小计 1,000.00 59.58 99.04 616.94 39.09 

向关联

人采购

物流 

杭州胜商物

流有限公司 
800.00 18.81 127.18 733.78 17.25 

小计 800.00 18.81 127.18 733.78 17.25 

 

向关联

人承租 

浙江双可达

纺织有限公

司 

80.00 8.83 11.35 68.12 47.61 

 合计 80.00 8.83 11.35 68.12 47.61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山东新胜颜

料化工有限

公司 

100.00 0.08 12.57 91.41 0.07 

胜达集团江

苏开胜纸业

有限公司 

600.00 0.49 80.06 456.80 0.37 

浙江胜达祥

伟化工有限

公司 

70.00 0.06 6.42 59.03 0.05 

小计 770.00 0.63 99.55 607.24 0.49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材料 

胜达集团江

苏开胜纸业

有限公司 

500.00 20.72 97.87 523.74 15.50 



小计 500.00 20.72 97.87 523.74 15.50 

合计[注 4]   9,150.00  1,626.90 7,921.84  

[注 3] 本次预计金额的时间期间为 2020年 3月 1日起 12个月内 

[注 4] 预计金额增加主要系公司今年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且公司厂房征迁，新增关联

租赁导致向关联方购买水电金额有所增加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1999 年 7月 16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41,736.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林 

注册地址：射阳县黄沙港镇海港路 28号 

经营范围：卫生用品类（卫生巾、卫生纸、卫生带、纸巾）制造、销售；机

制纸、高强瓦楞原纸（技术改造）制造、销售；纸、纸制品加工、销售；木质素

提取；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

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废旧纸制品回收。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上述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制的法人组织。 

3、履约能力分析 

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 2019 年末资产总额为 77,721.92 万元，净

资产 19,971.30 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 85,629.2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资产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

议。 

（二）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0 年 5月 18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方能斌 

注册地址：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 

经营范围：气流纺纱、混纺纤维织造；销售：纸张（不含新闻凸版纸）、油

墨(除化学危险品)；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禁止的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

取得许可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上述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制的法人组织。 

3、履约能力分析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 2019 年末资产总额为 60,477.40 万元，净资产

30,039.98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48,357.0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浙

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资产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三）杭州胜商物流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3 年 5月 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钟沙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原祥里村） 

    经营范围：货运、普通货运；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仓储理

货）(以上经营范围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2、上述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州胜商物流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制的法人组织。 

3、履约能力分析 

杭州胜商物流有限公司 2019 年末总资产为 200.78 万元，净资产为-43.66

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 792.57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杭州胜商物流

有限公司运行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四）山东新胜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5 年 5月 27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为 1,326.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国峰 

注册地址：山东莒南经济开发区西五路中段西侧 

经营范围：颜料及中间体、涂料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经营

（国家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限制经营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上述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东新胜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控制的法人组织。 

3、履约能力分析 

山东新胜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2019 年末总资产为 20,470.25 万元，净资产为

15,057.21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31,248.4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山东新胜颜料化工有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五）浙江胜达祥伟化工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3 年 11月 1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228.0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唐水江 

注册地址：萧山区浙江南阳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生产：颜料及中间体（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

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2、上述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浙江胜达祥伟化工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关联自然人间接控制的法人组织。 

3、履约能力分析 

浙江胜达祥伟化工有限公司 2019 年末总资产为 34,690.24 万元，净资产为

27,349.54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30,649.8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浙江胜达祥伟化工有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策略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行为，交易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了公平、公

正、公允的定价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发生的交易，均为公司与各关联方之

间的经常性、持续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各关联方间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日

常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价格等同时参考与其他第三方

的正常价格条件，因而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其交易行为未对公司主要业

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8日 

  



议案二 

关于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信用（授信）及融资业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对银行信贷产品及快速办理银行信贷

业务的需要，根据公司2020年的经营计划，2020年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银

行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同

意在上述总额度内在各家银行间进行调整，办理相应业务）。银行授信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信用证、保函、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

保理等信用品种，该额度可循环使用。 

为提高效率，在满足上述综合授信额度的条件下，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全权办理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融资业务的

具体事宜。 

上述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股东大会对下一年度银行申请信用

（授信）及融资业务的议案审议通过之日止有效。超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范围外

的授信及融资业务，应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重新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8日 

 

 

 


	OLE_LINK1

